[bookmark: _GoBack]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
（修订草案）》编制情况说明

为加强全省生态文明教育工作，精准衔接《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关于生态文明宣传教育领域的新要求，宣教处、宣教中心草拟了《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编制依据
根据《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及决议决定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专项部署要求，做到精准衔接《法典》新规，进一步完善我省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省人大常委会将全省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工作列为2026年正式立法项目。《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推动生态文明教育落地实施的重要地方立法，必须精准衔接上位法新规，确保法制统一，《办法》修改已被省人大常委会列为2026年正式立法项目之一。
二、修改过程
修改工作于2026年3月启动。省环保宣教中心成立专班，严格论证，依法依规开展修改工作。一是明确对照范围和修改标准。以《法典》和美丽中国建设等国家层面重要纲领性文件有关要求为依据，对《办法》全部条款进行系统、细致的对照审查，确保在管理体制、责任体系、制度内涵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与《法典》及上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不冲突。二是开展系统性比对工作。按照全面梳理、逐条比对的修改原则，对照《法典》开展《办法》全部条款梳理比对，同步对照国家层面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宣教〔2025〕41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等纲领性文件关于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有关内容的要求，形成条款差异对照表。三是形成修改草案。根据系统梳理对比结果，分析认定条款差异类型，依据《法典》及上位文件要求进行条款修改，形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
5月8日，《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的修改意见。5月11日，《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修改主要内容
（一）关于更新法律依据与规范表述。一是更新上位法名称。《办法》第一条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表述已废止，对应进行更新修改，以确保法制统一。二是调整部门称谓与《法典》一致。《办法》第五条中对“水利、应急、广电”部门的表述更新为与《法典》一致的“水行政、应急管理、广播电视”表述。三是更新生态环境术语。《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七条更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术语，确保与《法典》表述一致。四是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内涵。依据《法典》第十二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生态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建设等要求，《办法》第二条完善了生态文明教育工作内涵。
（二）关于重要制度安排调整。一是调整教育宣传周。根据《法典》第十五条关于“每年8月15日为全国生态日”的新规定，《办法》第七条采用6月5日环境日所在周作为本省生态文明教育宣传周的做法已不一致，对应更新修改。二是完善绿色消费制度。依据《法典》第九百四十九条、第九百九十二条和第九百九十九条关于建立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的新要求，《办法》第三十三条相关内容补充完善关于公共机构、企业、公民等多方主体在推动绿色消费领域的切实举措。三是切实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七、规范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大幅减少各种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新增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以及“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市县级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以及乡镇（街道）不开展创建示范活动”的要求，《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删除关于“实践基地”的相关表述。同时，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八、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二十一）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充分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等，宣传美丽中国建设生动实践”中相关场所建设要求，《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将“基地”修改为“教育场所”，保障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开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 1 -


-


 


1 


-


 


 


附件


3


 


 


关于《


江苏省生态


文明


教育


促进


办法


 


（


修


订


草案


）》


编制情况


说明


 


 


Îª


¼ÓÇ¿


È«Ê¡


ÉúÌ¬ÎÄÃ÷½ÌÓý¹¤×÷£¬


¾«×¼ÏÎ½Ó¡¶ÉúÌ¬»·¾³·¨


µä¡·


£¨ÒÔÏÂ¼ò³Æ


¡¶·¨µä¡·


£©


¹ØÓÚ


ÉúÌ¬ÎÄÃ÷Ðû´«½ÌÓý


ÁìÓò


µÄ


ÐÂÒª


Çó


£¬


Ðû½Ì´¦¡¢Ðû½ÌÖÐÐÄ²ÝÄâÁË¡¶


½­ËÕÊ¡ÉúÌ¬ÎÄÃ÷½ÌÓý´Ù½ø°ì


·¨


£¨ÐÞ¶©²Ý°¸£©


£¨Õ÷ÇóÒâ¼û¸å£©


¡·


¡£


ÏÖ½«ÓÐ¹ØÇé¿ö»ã±¨ÈçÏÂ¡£


 


一


、


编制依据


 


根据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及决议决定清理工作的


实施方案》


关于开展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工作的专项部署要


求，


做到


精准衔接


《法典》


新规，进一步完善我省生态环境


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


省人大常委会


将全省地方性


法规规章


清理工作


列为


2026


年正式立法项目


。《


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


促进办法


》


（以下简称《办法》）


作为推动生态文明教育落地


实施的重要地方立法，必须精准衔接上位法新规，确保法制


统一


，《办法》修改已被


省人大常委会


列为


2026


年正式立法


项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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